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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7月 5日，鲁能新能源与英大证券签订《英大证券-鲁能新能源绿色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基础资产买卖协议》，初始基础资产购买价款为人民币 4 亿元整，对应的电价补贴收益余额为人民
币 4亿元整。 根据相关条款，鲁能新能源对不合格基础资产及灭失基础资产有赎回义务，因此金融资
产风险未转移，该笔保理对应应收账款未终止确认，融资 4亿元在长期借款核算。

鲁能新能源出售上述应收账款的会计处理过程及依据，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本次评估按照
审计后的账面值确认，该款项对评估结果无影响。

二、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根据相关条款，鲁能新能源对不合格基础资产及灭失基础资产有赎

回义务，因此金融资产风险未转移，无法终止确认。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本次评估按照审
计后的账面值确认。 相关款项对评估结果无影响。

（二）评估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评估机构认为，根据相关条款，鲁能新能源对不合格基础资产及灭失基础资产有赎回义

务，因此金融资产风险未转移，无法终止确认。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本次评估按照审计后
的账面值确认。 相关款项对评估结果无影响。

9、报告书显示，在此次交易评估基准日后，你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9 月 6 日和 2021 年 10 月 22 日
完成对苏州鲁能广宇置地有限公司增资 13亿元， 对南京鲁能硅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资 6 亿元；
于 2021 年 10 月 19 日挂牌出售宜宾鲁能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三宗存量物业，挂牌底价合计不低于
10,906.25万元。 上述公司均被纳入此次交易评估基准日的置出标的评估范围。 请你公司说明是否充
分合理考虑评估基准日后相关标的增资、出售等事项对此次交易作价的影响。 请独立财务顾问、评估
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问题答复
（一）对苏州鲁能广宇置地有限公司、南京鲁能硅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增资事项
重组报告书中披露的 2021年 9月 6日、2021年 10月 22日均为工商变更完成时点。
截至本次重组的审计评估基准日 2021年 8月 31日，相关增资款项已经支付，根据信永中和出具

的置出资产审计报告， 苏州鲁能广宇的股本已由 2020 年末的 200,000.00 万元变更为 2021 年 8 月末
的 330,000.00 万元， 南京鲁能硅谷的股本已由 2020 年末的 70,000.00 万元变更为 2021 年 8 月末的
130,000.00万元。

基于上述情况，评估报告中截至评估基准日的净资产系增资完成后金额，本次评估以及交易作价
中已经考虑了相关增资事项对于评估的影响。

（二）挂牌出售宜宾鲁能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三宗存量物业事项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宜宾鲁能挂牌出售三宗存量物业事项尚未完成。 对于该等存量物业的评估，

本次评估以挂牌价并考虑了交易环节的税费作为评估值。 本次评估以及交易作价中已经考虑了相关
挂牌事项对于评估的影响。

二、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对于评估基准日后相关置出资产增资、出售等事项，均纳入了本次评

估范围内，本次评估及交易作价考虑了相关事项的影响。
（二）评估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评估机构认为，对于评估基准日后相关置出资产增资、出售等事项，均纳入了本次评估范

围内，本次评估及交易作价考虑了相关事项的影响。
10、你公司于 2021年 10月 29日披露的《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显示，根据初步评估测试结果，此次置出标的部分存货等资产存在减值迹象，你公司对此计提减值准
备 238,048.34万元，减少归属于你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9,748.73万元。 请你公司：（1）逐项列示减值涉
及资产的具体情况，包括减值原因、减值迹象出现时点、减值金额具体计算过程，相关减值计提的合理
性、及时性，是否涉及前期会计差错更正。（2）结合相关资产评估过程、评估方法等，说明上述减值计提
对此次置出标的评估作价的具体影响金额，相关评估结果是否公允合理。请独立财务顾问、评估师、会
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问题答复
（一）逐项列示减值涉及资产的具体情况，包括减值原因、减值迹象出现时点、减值金额具体计算

过程，相关减值计提的合理性、及时性，是否涉及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1、资产减值测试的方法以及减值迹象出现时点
在确定存货可变现净值过程中， 公司管理层对每个拟开发项目和在建项目至完工时将要发生的

建造成本作出最新估计，并估算每个项目的预期未来售价和未来销售费用以及相关销售税金等。对存
在明显减值迹象的存货，公司聘请了外部独立评估机构出具评估报告以支持管理层的相关估计。 2021
年 1-8月置出资产主要依据区域内周边可比竞品销售价格、市场环境，分别按现房及在建项目预计可
变现净值或可收回金额，进行减值测试，对出现减值迹象项目计提减值准备。 2021年 1-8月计提减值
的资产减值迹象出现的时间为 2021年 1-8月。 减值测试的方式方法如下：

报告期末，置出资产对各项现房及在建项目进行减值测试，将开发成本和开发产品可变现净值与
账面价值进行比较，确定相应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将投资性房地产、在建工程及无形资产的可收回
金额与账面价值比较，确定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金额。

在确定存货可变现净值或资产可收回金额过程中， 置出资产对每个拟开发项目和在建项目至完
工时将要发生的建造成本作出最新估计， 并估算每个项目的预期未来售价和未来销售费用以及相关
销售税金等。 现房可直接用于出售，以其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
可变现净值或可收回金额；需要经过继续施工的在建项目，以后续的现房的估计售价减去达到完工状
态时将要发生的建造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或可收回金额。

对已签约项目按照实际签约的售价进行确认；对未签约项目，以相同项目当年度平均价为基础，
参考该地区房地产市场的价格趋势以及周边相同业态楼盘的成交价得出；对未达到交房状态的项目，
预计成本依据该项目实际完工进度、实际发生的成本、以及预计总成本综合计算得出项目至完工状态
时将要发生的成本。 预计的销售费用首先依据历史数据得出不同地区的销售费用占收入百分比并结
合公司新的营销计划综合计算得出。 相关税费依据项目所在地区的相关税收政策规定按预计的售价
计算得出。

置出资产对存货等资产采取的上述减值计提方法、计算过程符合会计准则相关规定，项目估计的
售价、成本税费等重要参数计算方法与以前年度保持一致，与业务实质保持一致，置出资产及时、合理
的计提了资产减值准备，不涉及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2、资产减值原因及减值金额具体计算过程
2021年 1-8月，置出资产的资产计提减值原因、减值金额计算过程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
称 项目名称

资产账面价值 可变现净值/可收回金
额

2021 年 1-8 月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金额 计提资产减值原因分析

① ② ③=①-②
一、存货跌价准备情况

重庆鲁
能

13街区 12,079.82 10,697.26 1,382.56 2021 年以来房地产调控政策
不断升级，特别是限购限贷政
策趋紧，同时受教育“双减”政
策影响，且重庆地区 2 楼以上
高区商铺无法贷款购买，加剧
了高区商业的去化难度，另外
周边竞品降价促销，以价换量
成为趋势，并为了加速回笼资
金出现低价抛售车位的现象，
导致项目商业及车位销售效
果不及预期

北渝星城 36,101.10 16,972.64 19,128.46
九龙花园 13,227.92 9,267.64 3,960.28
鲁能城 89,211.12 69,227.62 19,983.50
南渝星城 36,816.46 32,419.48 4,396.98

泰山 7号 325,458.75 308,095.97 17,362.78

苏州鲁
能广宇

泰山 7号 387,603.15 345,504.41 42,098.74

泰山 7 号主要是洋房项目，
2021年受到江苏疫情的影响，
一直未开盘销售，延期交付导
致建设、利息、人工、维护等成
本增加，账面价值提升导致高
于可变现净值

泰山 9号 377,598.27 374,409.41 3,188.86

受房地产调控政策影响，泰山
9 号 2021 年完成的备案价格
不及预期。 同时周边竞品相继
开盘销售， 竞争压力加剧，且
竞品开盘价较低，导致降价销
售

顺义新
城

顺义新城
项目 1,185.14 1,082.40 102.75

剩余回迁房延期交付， 利息、
维护等成本增加，账面价值增
加导致高于可变现净值

天津鲁
能泰山 泰山 7号 90,526.25 79,751.05 10,775.20

2021 年以来受限购限贷政策
影响， 同时周边竞品相继开
盘，降价促销，导致销售去化
不及预期。 泰山 7号为加快回
款，部分项目降价出售

宜宾鲁
能

公馆贰号 2,929.45 1,837.67 1,091.78

主要减值对象为商业地产。
2021 年以来受限贷政策以及
教育“双减”政策影响，同时周
边竞品降价促销，以价换量成
为趋势，项目商业及车位预售
效果不及预期

公馆叁号 5,203.93 4,057.04 1,146.89
缇香湾 14,473.77 12,139.28 2,334.49
鑫悦湾二
期 1,018.54 819.74 198.80

营销中心 6,499.75 6,435.66 64.09
原香岭 13,824.35 12,490.60 1,333.74

东莞鲁
能广宇 鲁能公馆 195,036.37 191,167.41 3,868.96

2021 年由于精装修未按时完
成导致延期交付， 且售价较
低， 拿地成本较高， 建设、利
息、人工、维护等成本增加，账
面价值增加导致高于可变现
净值

南京鲁
能硅谷 鲁能公馆 258,031.99 250,813.75 7,218.24

2021 年以来受限购限贷政策
影响，且南京市房地产市场景
气度下降，销售价格难以回升

成都鲁
能 鲁能城 72,588.24 55,064.31 17,523.93

2021 年以来受限购限贷政策
以及教育“双减”政策影响，销
售情况未达到预期

重庆鲁
能英大 领秀城 56,125.35 53,732.22 2,393.13

2021 年以来房地产调控政策
不断升级，特别是限购限贷政
策趋紧，同时受教育“双减”政
策影响，且重庆地区 2 楼以上
高区商铺无法贷款购买，加剧
了高区商业的去化难度，另外
周边竞品降价促销，以价换量
成为趋势，并为了加速回笼资
金出现低价抛售车位的现象，
导致项目商业及车位销售效
果不及预期。

重庆江
津鲁能

江津领秀
城 24,677.93 19,393.84 5,284.09

2021 年以来房地产调控政策
不断升级，特别是限购限贷政
策趋紧，同时受教育“双减”政
策影响，且重庆地区 2 楼以上
高区商铺无法贷款购买，加剧
了高区商业的去化难度，另外
周边竞品降价促销，以价换量
成为趋势，并为了加速回笼资
金出现低价抛售车位的现象，
导致项目商业及车位销售效
果不及预期

张家口
鲁能

下花园项
目 61,347.28 60,730.51 616.77

2021 年棚改房延期交付，建
设、利息、人工、维护等成本增
加，账面价值提升导致高于可
变现净值

鲁能亘
富 唐冶项目 26,639.16 20,534.61 6,104.55

2021年开始与当地政府洽谈，
准备将唐冶二期商业出售给
政府，按照预估的价格及预计
的回款时间 2023 年考虑时间
价值确认减值损失

鲁能万
创 领秀公馆 89,906.81 69,504.78 20,402.03

2021 年以来受限购限贷政策
影响，周边竞品采取了降价措
施，导致公寓和办公楼未来也
只能采取降价措施进行应对

青岛中
绿园

中绿蔚蓝
湾项目 58,010.70 55,179.20 2,831.50

2021 年以来受限购限贷政策
影响，同时青岛出台严厉行政
调控新政，另外项目周边竞品
降价销售，导致项目销售效果
不及预期

二、投资性房地产减值情况

重庆鲁
能

九龙花园 10,770.25 7,921.48 2,848.77 自持物业大多都依托于优质
的教育资源，2021 年受教育
“双减”政策影响，校外学科类
培训机构受到很大的冲击，部
分楼宇出现大面积退租

南渝星城 24,129.39 18,636.41 5,492.98

成都鲁
能 鲁能城 45,245.86 34,286.53 10,959.33

自持物业大多都依托于优质
的教育资源，2021 年受教育
“双减”政策影响，校外学科类
培训机构受到很大的冲击，部
分楼宇出现大面积退租

三、在建工程减值情况

重庆鲁
能 鲁能城 25,362.39 22,504.73 2,857.66

自持物业大多都依托于优质
的教育资源，2021 年受教育
“双减”政策影响，校外学科类
培训机构受到很大的冲击，部
分楼宇出现大面积退租

四、无形资产减值情况

重庆鲁
能 鲁能城 39,875.94 18,242.84 21,633.10

自持物业大多都依托于优质
的教育资源，2021 年受教育
“双减”政策影响，校外学科类
培训机构受到很大的冲击，部
分楼宇出现大面积退租

（二）结合相关资产评估过程、评估方法等，说明上述减值计提对此次置出标的评估作价的具体影
响金额，相关评估结果是否公允合理

置出资产的资产减值主要涉及置出资产各公司存货、重庆鲁能的投资性房地产、在建工程及无形
资产、成都鲁能的投资性房地产，会计师根据本次评估值计算减值金额，进行了账务处理。 其中，上述
减值的存货资产不存在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情况，主要采用假设开发法，评估过程中未用到“账面
价值”相关假设参数，因此减值计提不影响评估过程及评估方法，也不会造成评估值的变动，本次置出
资产评估作价未受计提减值准备的影响，相关评估结果公允合理。

二、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置出资产的存货等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合理、及时，不涉及前期会计差

错更正。 评估过程中严格履行评估程序，评估方法与评估参数选择恰当合理，评估结果也是公允合理
的。 本次置出资产评估作价未受计提减值准备的影响。

（二）评估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评估机构认为，评估过程中严格履行评估程序，评估方法与评估参数选择恰当合理，评估

结果也是公允合理的。 本次置出资产评估作价未受计提减值准备的影响。
（三）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信永中和认为，置出资产的存货等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合理、及时，不涉及前期会计

差错更正。
11、请你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2018年修订）》（以下简称《26号准则》）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补充分析并披露：（1）结合交易标的
报告期及未来财务预测的相关情况（包括产品产销量、销售价格、毛利率、净利润等）、所处行业地位、
行业发展趋势、行业竞争及经营情况等，详细分析说明评估结果的合理性。（2）结合交易标的经营模
式，分析报告期变动频繁且影响较大的指标（如成本、价格、销量、毛利率等方面）对评估结果的影响，
并进行敏感性分析。

回复：
一、问题答复
（一）结合交易标的报告期及未来财务预测的相关情况（包括产品产销量、销售价格、毛利率、净利

润等）、所处行业地位、行业发展趋势、行业竞争及经营情况等，详细分析说明评估结果的合理性
1、置出资产
（1）行业发展趋势
2021 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从上半年高热到下半年深度调整的转变，销售规模保持较高水

平。为落实“房住不炒”，全国各省市对房地产市场调控不断完善升级，共发布调控政策超过 450次。中
央政治局会议首提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申，坚持房住不炒、租购并举，更好
满足购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信贷环境边际改善，房企
融资环境逐步转好，但信贷环境边际改善传导至市场端仍需过程，按揭放款和开发贷等资金到位尚需
时间。 个别房企出现债务违约，导致房地产金融风险加大，国家对地产金融风险的管控力度加大。

2022年，基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强预期引导，
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坚持租购并举，加快发展长租房市场，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支持商品房市场更好
满足购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长期来看，“房住不炒”总
基调不变，维护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维护住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将得到更好地贯彻落实。

（2）行业地位及行业竞争情况
置出资产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与销售，公司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公司运营全流程，着力打造绿

色地产、健康住宅，推广绿色建筑、创新绿色技术，保持 100%绿色建筑认证的领先水平。
近年来，房地产行业竞争强度愈加激烈，地产企业在土地储备、融资成本、成本管控、产品设计、运

营管控水平等领域全面竞争，行业经济效益水平降低。行业集中度不断走高，头部房企占据资源优势。
土地端，“两集中”供地模式下，一批次土拍企业竞争激烈，土地成交溢价率同比上涨，房、地价差

空间缩小，行业预期利润水平明显下降；二批次供地对企业自有资金、开发资质要求严苛，大量企业难
以参拍，土地储备规模下滑。 开发端，运营管控水平竞争强度不断提高，项目建设周期进一步压缩，高
周转开发模式持续推行；高品质建设、现房销售等模式大幅增加开发成本。销售端，客户持观望态度比

例上升，部分企业为加快回款降价销售，二三线城市“价格战”现象不断涌现。 融资端，“三道红线”、银
行“两条红线”影响作用明显，房地产信贷管控严格，开发贷、按揭贷款放款周期延长，房企为争取银行
放款竞争激烈，行业头部的国有企业竞争优势较为明显，大量民营企业资金链紧张，个别企业出现债
务违约。

（3）报告期及未来财务预测的相关情况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项目 2021年 1-8月 2020年 2019年

重庆鲁能

营业收入 224,975.86 533,662.93 277,013.37
利润总额 -63,800.32 92,108.35 19,746.73
净利润 -48,305.06 74,433.89 20,314.28
毛利率 31.41% 26.11% 23.09%

公司名称 项目 2021年 1-8月 2020年 2019年

宜宾鲁能

营业收入 45,444.25 216,421.03 251,755.31
利润总额 -2,328.01 68,678.03 83,936.17
净利润 -4,023.20 54,616.68 62,951.40
毛利率 28.31% 44.72% 46.21%

公司名称 项目 2021年 1-8月 2020年 2019年

鲁能亘富

营业收入 244,169.61 294,904.64 592,164.04
利润总额 41,102.13 47,887.14 172,524.56
净利润 30,821.02 35,634.72 128,986.61
毛利率 41.79% 46.13% 53.16%

公司名称 项目 2021年 1-8月 2020年 2019年

顺义新城

营业收入 134,145.57 231,607.24 227,612.23
利润总额 15,034.43 9,925.15 39,384.79
净利润 14,806.48 16,164.89 46,540.74
毛利率 20.50% 20.61% 53.18%

公司名称 项目 2021年 1-8月 2020年 2019年

重庆鲁能英大

营业收入 8,028.46 71,894.77 250,332.37
利润总额 3,139.44 13,243.65 83,292.01
净利润 1,756.30 9,313.72 53,146.35
毛利率 121.79% 30.41% 48.09%

公司名称 项目 2021年 1-8月 2020年 2019年

成都鲁能

营业收入 96,197.09 72,921.41 79,181.16
利润总额 -17,425.77 -8,764.32 -3,140.42
净利润 -17,421.12 -12,034.69 -5,061.56
毛利率 35.08% 15.27% 6.94%

公司名称 项目 2021年 1-8月 2020年 2019年

鲁能万创

营业收入 48,027.09 2,070.01 3,543.64
利润总额 -10,594.68 62.99 432.93
净利润 -7,938.19 45.06 324
毛利率 64.09% 23.64% 29.50%

公司名称 项目 2021年 1-8月 2020年 2019年

苏州鲁能广宇

营业收入 - - -
利润总额 -50,876.85 -3,510.34 -32,693.51
净利润 -50,876.85 -3,483.99 -24,960.55
毛利率 - - -

公司名称 项目 2021年 1-8月 2020年 2019年

南京鲁能广宇

营业收入 62,284.99 46,444.62 -
利润总额 -2,207.17 7,821.66 45.83
净利润 -1,836.53 6,215.91 34.37
毛利率 5.08% 13.06% -

公司名称 项目 2021年 1-8月 2020年 2019年

苏州鲁能广宇

营业收入 - - -
利润总额 -50,868.66 -3,510.34 -32,693.51
净利润 -50,868.66 -3,483.99 -24,960.55
毛利率 - - -

公司名称 项目 2021年 1-8月 2020年 2019年

南京鲁能广宇

营业收入 62,284.99 46,444.62 -
利润总额 -2,207.17 7,821.66 45.83
净利润 -1,836.53 6,215.91 34.37
毛利率 5.08% 13.06% -

公司名称 项目 2021年 1-8月 2020年 2019年

南京鲁能硅谷

营业收入 31,290.49 6,702.86 -
利润总额 -13,748.28 -449.94 306.63
净利润 -14,570.20 -297.76 229.97
毛利率 9.39% 19.61% -

公司名称 项目 2021年 1-8月 2020年 2019年

张家口鲁能

营业收入 7,897.09 18,452.28 -
利润总额 -1,907.91 648.39 1.73
净利润 -1,906.95 485.77 0.74
毛利率 6.71% 5.71% -

公司名称 项目 2021年 1-8月 2020年 2019年

福州鲁能

营业收入 201,372.62 158,283.90 204,034.99
利润总额 24,629.48 19,551.15 23,768.10
净利润 18,472.10 14,659.26 17,826.07
毛利率 14.67% 14.65% 12.52%

公司名称 项目 2021年 1-8月 2020年 2019年

天津鲁能泰山

营业收入 37,860.66 227,816.11 56,240.22
利润总额 -14,440.25 68,277.15 15,953.74
净利润 -15,150.62 51,594.08 11,930.48
毛利率 4.43% 35.47% 35.65%

公司名称 项目 2021年 1-8月 2020年 2019年

鲁能朱家峪

营业收入 77,043.94 48,402.29 143,512.05
利润总额 28,699.56 9,136.40 26,985.60
净利润 21,525.36 6,849.91 20,238.18
毛利率 39.34% 32.93% 24.70%

公司名称 项目 2021年 1-8月 2020年 2019年

山东鲁能物业

营业收入 8,131.07 9,308.21 8,081.44
利润总额 890.65 909.99 799.7
净利润 683.43 653.83 597.68
毛利率 25.75% 33.30% 30.62%

公司名称 项目 2021年 1-8月 2020年 2019年

重庆江津鲁能

营业收入 510.36 5,694.20 130,632.35
利润总额 -5,629.99 -311.37 30,018.63
净利润 -4,222.49 -364.18 22,510.90
毛利率 21.46% 5.23% 24.14%

公司名称 项目 2021年 1-8月 2020年 2019年

山东鲁能物业

营业收入 8,131.07 9,308.21 8,081.44
利润总额 890.65 909.99 799.7
净利润 683.43 653.83 597.68
毛利率 25.75% 33.30% 30.62%

公司名称 项目 2021年 1-8月 2020年 2019年

湖州公司

营业收入 355.78 1,413.64 697.05
利润总额 -415.45 -566.1 -995.71
净利润 -26.36 -443.12 -708.12
毛利率 57.42% 28.85% 44.71%

公司名称 项目 2021年 1-8月 2020年 2019年

重庆江津鲁能

营业收入 510.36 5,694.20 130,632.35
利润总额 -5,629.99 -311.37 30,018.63
净利润 -4,222.49 -364.18 22,510.90
毛利率 21.53% 5.23% 24.14%

公司名称 项目 2021年 1-8月 2020年 2019年

重庆鲁能物业

营业收入 15369.43 20058.04 17514.21
利润总额 1102.27 1552.95 3039.92
净利润 936.93 1320.04 2549.52
毛利率 22.24% 16.15% 24.94%

公司名称 项目 2021年 1-8月 2020年 2019年

青岛鲁能广宇

营业收入 1,120.60 19,380.49 70,116.23
利润总额 64.68 696.63 16,843.70
净利润 -569.78 526.84 12,609.03
毛利率 23.51% 17.55% 29.71%

公司名称 项目 2021年 1-8月 2020年 2019年

青岛中绿园

营业收入 - - -
利润总额 -3,855.40 - -
净利润 -3,855.40 - -
毛利率 - - -

公司名称 项目 2021年 1-8月 2020年 2019年

东莞鲁能

营业收入 - - -
利润总额 -7,205.63 -8,571.92 -31,140.25
净利润 -8,347.15 -8,550.63 -23,355.18
毛利率 - - -

公司名称 项目 2021年 1-8月 2020年 2019年

汕头中绿园

营业收入 - - -
利润总额 -184.37 - -
净利润 -138.28 - -
毛利率 - - -

公司名称 项目 2021年 1-8月 2020年 2019年

三亚中绿园

营业收入 - - -
利润总额 4.91 - -
净利润 3.68 - -
毛利率 - - -

注：以上数据为母公司报表口径数据
报告期内，置出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呈下降趋势，也说明了房地产市场行情的变动趋势，随着调

控政策的不断推进，房地产市场逐渐趋于健康化发展，“房住不炒”方针下，房价非理性上涨根源正在
被拔除，购房者的投资需求逐步回归理性。由此带来的影响导致置出资产未售的公寓、商业、车位等业
态的去化周期加长、售价降低。

本次评估置出资产主要为房地产开发企业，其未来年度的产销量、销售价格、毛利率、净利润等指
标与历史年度相比，关联性较弱，产销量主要受各公司土地储备规模、开发计划、开发周期等因素影
响；销售价格主要受各地区房地产调控政策、供求比、项目区位等因素影响；毛利率及净利润受开发项
目交付进度、收入成本结转情况的影响。未来财务预测是基于置出资产项目开发计划、营销方案、成本
支付计划并结合当地市场调查分析后作出。从置出资产所处行业地位、行业发展趋势、行业竞争、经营
情况看，评估结果具有合理性。

2、置入资产
（1）行业发展趋势
2020年以来，国家加快推进能源结构转型升级，推动经济产业绿色发展，可再生能源发展成为国

家重点发展战略目标。 2021年 1月 28日，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发布《2020 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展望
报告》，预计到 2050 年，中国非化石能源比重将提升至 78%，风电将占能源消费的 38.50%，光伏将占
21.50%，可再生能源行业未来发展空间广阔。

电力行业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近年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会同各地和电力企业深入推进电
力体制改革，加快放开发用电计划，不断提高电力交易市场化程度，推动交易机构打破区域壁垒，促进
更大范围的电力资源优化配置，营造主体规范、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2）行业地位及行业竞争情况
置入资产主营业务为风能和太阳能的投资、开发和运营，具有较强市场影响力。同时，鉴于新能源

发电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技术壁垒及资金壁垒相对较高，新能源开发企业需要具有相应的项目开发
能力及资金实力，因此大型央企、国企竞争优势相对明显。同时，国家近年来对新能源行业的政策支持
以及各类资本的快速进入，极大推进了我国新能源发电行业的多元化发展。

（3）报告期及未来财务预测的相关情况
报告期内，鲁能新能源合并口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1-8月 2020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营业收入 237,106.39 238,048.90 219,046.38
营业利润 64,533.78 43,716.07 36,780.29
利润总额 64,414.45 43,627.71 40,181.92
净利润 59,880.55 40,536.67 38,845.0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50,506.69 34,837.73 35,090.81

毛利率 59.05% 50.83% 50.05%
从上表可知，报告期内，鲁能新能源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和毛利率等主要财务指标逐年上升，充分

体现了行业发展趋势带来利好的表现。
对于未来的财务预测，在成本方面，鲁能新能源业务成本主要为固定资产折旧摊销、人工成本、运

维成本等，均相对固定，主要按照相关成本属性进行预测。在收入方面，鲁能新能源营业收入的主要影
响因素为电价和发电小时数。 其中电价分为标杆电价、市场化交易电价和补贴电价。 其中标杆电价和
补贴电价是按照相应项目的电价批复文件确定； 市场化交易电价是各项目所在区域所有市场化交易
电量的均价，如果历史年度有明显变化趋势则按照评估基准日的交易电价进行未来年度预测，如无明
显变化趋势则按照历史年度平均电价进行未来年度预测。发电小时数，主要按照历史年度发电小时数
确定。

综上可知，评估结果充分考虑了标的公司行业地位、行业发展趋势、行业竞争及经营情况等因素
的影响，相关评估结果具有合理性。

（二）结合交易标的经营模式，分析报告期变动频繁且影响较大的指标（如成本、价格、销量、毛利
率等方面）对评估结果的影响，并进行敏感性分析

1、置出资产
对于房地产开发企业来说，其主要产品为所开发的房地产项目，销售收入主要是受销售价格和销

量的影响。 房地产开发项目的销量即总可售面积，在规划指标确定的时候已基本确定，不会出现频繁
变动。

鉴于毛利率是由收入和成本综合计算得出，因此分别按照收入和成本影响因素分析后，已涵盖毛
利率对评估值影响的分析。 基于以上情况，本次敏感性分析选取估值影响较大的主要指标，即销售价
格与开发成本，进行测算分析。

置出资产销售价格的敏感性分析如下：

单位：万元
售价变化幅度 标的资产评估值 估值变化幅度
15.00% 3,021,392.37 21.31%
10.00% 2,848,441.67 14.37%
5.00% 2,668,102.42 7.13%
-5.00% 2,296,866.75 -7.78%
-10.00% 2,099,562.98 -15.70%
-15.00% 1,900,886.31 -23.68%

注：上述敏感性分析，仅针对基准日后未售房地产项目进行售价调整，对于评估基准日前已经签
订销售合同的房地产项目未进行售价调整

置出资产开发成本的敏感性分析如下：
单位：万元

开发成本变化幅度 标的资产评估值 估值变化幅度
15.00% 2,229,497.64 -10.48%
10.00% 2,319,771.53 -6.86%
5.00% 2,406,396.65 -3.38%
-5.00% 2,563,184.32 2.91%
-10.00% 2,643,272.81 6.13%
-15.00% 2,721,752.82 9.28%

注：上述评估值中宜宾鲁能为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基于上述售价与成本的敏感性分析，售价变动对估值的影响程度大于成本变动对估值的影响，因

此评估值受售价因素的影响较大。 对于本次评估， 售价已参考项目备案价格和周边可比项目销售价
格，开发成本根据项目预算确定，相关评估结果具有合理性。

2、置入资产
置入资产主营业务为风能和太阳能的开发、投资和运营，主要产品为电力。 销售收入主要受发电

小时数、标杆电价、补贴电价、市场化交易电价、市场化交易占比和全生命周期小时数等因素影响。 由
于标杆电价、补贴电价、全生命周期小时数均有文件规定，整体变动较小，对收入影响较大的指标主要
为发电小时数、市场化交易占比和市场化交易电价。

置入资产的成本主要为固定资产折旧摊销、人工成本、运维成本以及其他成本，其中固定资产折
旧摊销占比较高，但项目并网运营后，年折旧摊销额基本不发生变化。 人工成本和装机规模存在相关
性，装机规模不变则人工成本变化相对较小，因此装机规模确定后人工成本也不会发生较大变动，其
他费用占比较小，综上所述，主要影响成本的变动因素是运维成本。

鉴于毛利率是由收入和成本综合计算得出，因此分别按照收入和成本影响因素分析后，已涵盖毛
利率对评估值影响的分析。 基于以上情况，本次敏感性分析选取估值影响较大的主要指标，即发电小
时数、市场化交易占比、市场化交易电价和运维成本，进行测算分析。 具体如下：
敏感因素 敏感因素变动比例 估值变动比例

发电小时数

10% 15.98%
5% 8.18%
-5% -8.77%
-10% -18.08%

市场化交易占比

10% -0.96%
5% -0.44%
-5% 0.59%
-10% 1.11%

市场化交易电价

10% 2.95%
5% 1.52%
-5% -1.37%
-10% -2.77%

运维成本

10% -0.64%
5% -0.27%
-5% 0.46%
-10% 0.82%

从上述测算分析可知，发电小时数对评估结果影响较大，发电小时数主要基于历史年度情况综合
预测，相关评估结果具有合理性。

二、补充披露情况
上市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修订稿）“第六节 标的资产评估情况”之“三、上市公司董事会对本次

交易评估事项意见”之“（二）标的公司的财务预测情况、行业地位、行业发展趋势、行业竞争及经营情
况”进行了补充披露。

（三）关于交易标的
12、报告书显示，鲁能新能源于 2014年 4月 3日设立，截至报告书披露日，拥有 36 家直接控股子

公司和 7家参股子公司，主要来源于都城伟业和鲁能集团以相关公司股权出资及增资、都城伟业无偿
划转、成立后陆续设立等。 目前，鲁能集团 2021年 1月股权增资事项正履行工商变更登记程序。 请你
公司补充说明：（1）都城伟业、鲁能集团对鲁能新能源历次出资及增资是否履行必要的备案或审批程
序，是否取得相关验资报告，以相关公司股权进行出资及增资是否取得相应审计或评估报告，历次出
资及增资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是否存在违反限制或禁止性规定而转让的情形。
（2）鲁能集团增资相关工商变更登记进展及预计完成期限，是否可能存在实质性障碍，是否可能对本
次交易推进形成重大影响。 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问题答复
（一）都城伟业、鲁能集团对鲁能新能源历次出资及增资是否履行必要的备案或审批程序，是否取

得相关验资报告，以相关公司股权进行出资及增资是否取得相应审计或评估报告，历次出资及增资是
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是否存在违反限制或禁止性规定而转让的情形

鲁能新能源设立以来其股东历次出资及增资均已履行必要的程序，具体情况如下：
1、鲁能新能源的设立及股东现金出资情况
2014年 4月 3日，根据集团批复及北京工商局核准，鲁能新能源由都城伟业出资设立，注册资本

200,000万元。
经核查相关出资凭证， 自 2014 年 5 月至 2020 年 9 月， 都城伟业以货币方式实际缴付出资

192,868万元。
2、2020年 12月，都城伟业变更对鲁能新能源的出资方式并增加出资
（1）审批
2020 年 12 月 21 日，根据中国绿发党委会议纪要，同意都城伟业将所持山东力奇 100%股权、海

电七期 97.47%股权、江苏广恒 60%股权、崇礼建投华实风能有限公司 49%股权、张北建投华实风能有
限公司 49%股权作价入股投资给鲁能新能源。

2020年 12月 23日，根据中国绿发总经理办公会会议纪要，同意上述股权作价投资入股。
2020年 12月 25日，中国绿发出具《关于鲁能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变更出资方式并增加出资的

批复》，同意都城伟业将对鲁能新能源剩余未实缴出资 7,132 万元的出资方式由货币出资变更为股权
出资并增加对鲁能新能源的出资，即都城伟业以所持山东力奇 100%股权、海电七期 97.47%股权、江
苏广恒 60%股权、崇礼建投华实风能有限公司 49%股权、张北建投华实风能有限公司 49%股权作价
投资给鲁能新能源，其中，7,132万元计入实收资本，余额计入资本公积。

（2）审计、评估及评估备案
北京大地泰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受托以 2020 年 11 月 30 日为基准日分别对山东力

奇、海电七期、江苏广恒、崇礼建投华实风能有限公司、张北建投华实风能有限公司进行了审计并出具
了审计报告。 根据该等审计报告， 上述标的股权的审计净资产值分别为 14,003.16万元、19,252.81 万
元、109,612.86万元、9,355.99万元、5,692.22万元，合计为 157,917.03万元。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受都城伟业、鲁能新能源委托以 2020 年 11 月 30 日为基准日
分别对山东力奇、海电七期、江苏广恒、崇礼建投华实风能有限公司、张北建投华实风能有限公司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出具资产评估报告并完成评估备案，根据该等经备案的评估报告，上述标的
股权的评估净资产值分别为 14,284.62 万元、19,268.92 万元、173,435.83 万元、9,504.60 万元、6,652.04
万元，合计为 223,146.01万元，高于其审计值。

（3）内部决策及实施
根据中国绿发批复， 鲁能新能源股东决定将 7,132 万元尚未实缴出资的出资方式由货币变更为

股权出资，即都城伟业以所持山东力奇 100%股权、海电七期 97.47%股权、江苏广恒 60%股权、崇礼建
投华实风能有限公司 49%股权、张北建投华实风能有限公司 49%股权，按截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经
审计的净资产值合计作价出资 157,917.03万元，其中，7,132万元计入公司实收资本，余额计入公司资
本公积。

鲁能新能源未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就都城伟业本次出资进行验资并出具验资报告。 本次出资涉及
的上述标的股权由都城伟业变更至鲁能新能源持有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全部办理完成， 鲁能新能
源已作为上述标的公司的股东行使相关股东权利，即都城伟业已按时足额履行完成缴付出资的义务。

（4）本次出资的合法合规性
根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 46条规定，“企业原股东增资的，经国家出资企业审议

决策，可以采取非公开协议方式进行增资”，本次出资系鲁能新能源的原股东都城伟业变更部分出资
方式为股权出资并对鲁能新能源增加投资，因此，本次出资经中国绿发批准，可采取非公开协议方式
进行。根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 38条规定，“增资企业和投资方均为国有独资或国有
全资企业的，可以依据评估报告或最近一期审计报告确定企业资本及股权比例”，本次出资的增资企
业鲁能新能源、投资方都城伟业均系中国绿发下属全资子企业，因此，本次出资可依据标的企业最近
一期审计报告确定都城伟业的实际出资额。

综上，本次出资已履行必要的审计、评估及审批程序；虽未取得验资报告，但并不构成对现行《公
司法》强制性规定的违反，且用于出资标的股权均已变更至鲁能新能源名下，都城伟业已按时足额履
行完成缴付出资的义务。 本次出资符合《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不存在违反限制或禁止性规定而转让的情形。

3、2021年 1月，鲁能集团对鲁能新能源的增资
（1）审批
2020 年 12 月 21 日，根据中国绿发党委会议纪要，同意鲁能集团将所持包头广恒 100%股权、青

海广恒 100%股权、格尔木鲁能 100%股权、格尔木广恒 60%股权、格尔木昆仑 52%股权、格尔木涩北
51%股权作价入股投资给鲁能新能源。

2020年 12月 23日，根据中国绿发总经理办公会会议纪要，同意上述股权作价投资入股。
2020年 12月 25日，中国绿发出具《关于鲁能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变更出资方式并增加出资的

批复》，同意鲁能集团将所持包头广恒 100%股权、青海广恒 100%股权、格尔木鲁能 100%股权、格尔
木广恒 60%股权、格尔木昆仑 52%股权、格尔木涩北 51%股权以非公开协议方式作价入股投资给鲁
能新能源。

（2）审计、评估及评估备案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受托以 2020年 12月 31日为基准日分别对包头广恒、青海广

恒、格尔木鲁能、格尔木广恒、格尔木昆仑、格尔木涩北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审计报告。 根据该等审计
报告， 上述标的股权的审计净资产值分别为 6,258.53 万元、4,921.70 万元、133,895.32 万元、10,000.00
万元、500.89万元、0万元，合计为 155,576.43万元。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受鲁能集团、鲁能新能源委托以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
分别对包头广恒、青海广恒、格尔木鲁能、格尔木广恒、格尔木昆仑、格尔木涩北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
行评估、出具资产评估报告并完成评估备案，根据该等经备案的评估报告，上述标的股权的评估净资
产值分别为 6,460.46 万元、6,304.56 万元、143,103.60 万元、11,406.45 万元、500.8854 万元、0 万元，合
计为 167,775.95万元，不低于其审计值。

（3）内部决策及实施
根据中国绿发批准及鲁能集团、都城伟业与鲁能新能源签署的《股权出资协议》，鲁能新能源增加

注册资本 45,821 万元，并由鲁能集团以所持包头广恒 100%股权、青海广恒 100%股权、格尔木鲁能
100%股权、格尔木广恒 60%股权、格尔木昆仑 52%股权、格尔木涩北 51%股权，按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值合计作价出资 155,576.43 万元，认购鲁能新能源全部新增注册资本。 鲁能集
团出资金额扣除增加注册资本金额后的余额作为鲁能集团的溢价出资，计入公司的资本公积。

鲁能新能源未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就鲁能集团本次增资进行验资并出具验资报告。 本次增资涉及
的上述标的股权由鲁能集团变更至鲁能新能源持有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全部办理完成， 鲁能新能
源已作为上述标的公司的股东行使相关股东权利，即鲁能集团已按时足额履行完成缴付出资的义务。

（4）本次增资和合法合规性
根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 46条规定，“国家出资企业直接或指定其控股、实际控

制的其他子企业参与增资，经国家出资企业审议决策，可以采取非公开协议方式进行增资”，本次交易
增资企业鲁能新能源、投资方鲁能集团均系中国绿发下属全资子企业，因此，本次增资经中国绿发批
准，可采取非公开协议方式进行。 根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 38 条规定，“增资企业和
投资方均为国有独资或国有全资企业的， 可以依据评估报告或最近一期审计报告确定企业资本及股
权比例”，本次交易增资企业鲁能新能源、投资方鲁能集团均系中国绿发下属全资子企业，因此，本次
增资可依据鲁能新能源及标的企业最近一期审计报告确定鲁能集团的实际出资额。

综上，本次增资已履行必要的审计、评估及审批程序，虽未取得验资报告，但并不构成对现行《公
司法》强制性规定的违反，且用于出资标的股权均已变更至鲁能新能源名下，鲁能集团已按时足额履
行完成缴付出资的义务。本次增资符合《公司法》、《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违反限制或禁止性规定而转让的情形。

（二）鲁能集团增资相关工商变更登记进展及预计完成期限，是否可能存在实质性障碍，是否可能
对本次交易推进形成重大影响。 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对于鲁能集团对鲁能新能源的增资事项，在草案公告前已完成国资产权登记程序，取得了国资产
权登记证明文件，根据《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办法》已依法确认了产权归属关系，目前正在履行
工商变更登记流程，不存在实质障碍。 上述工商变更计划于置入资产交割前完成，即先完成变更鲁能
集团对鲁能新能源增资事项的工商登记，再办理鲁能新能源股权变更至上市公司的工商登记。

本次交易为中国绿发内部资产重组，交易对方均为中国绿发全资子公司，所持鲁能新能源股权不
存在争议或潜在纠纷，相关工商变更登记不存在实质性障碍，不会对本次交易推进形成重大影响。

二、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都城伟业、鲁能集团对鲁能新能源历次出资及增资已履行了必要的

审批程序，以相关公司股权进行出资及增资已取得相应审计报告、经备案的评估报告，用于出资及增
资的股权已变更至鲁能新能源名下，历次出资及增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违
反限制或禁止性规定而转让的情形。鲁能集团增资相关工商变更正在办理过程中，预计将在本次交易
置入资产变更至上市公司名下前完成，相关事项不存在实质性障碍，不会对本次交易推进形成重大影
响。

（二）律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律师认为，都城伟业、鲁能集团对鲁能新能源历次出资及增资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以相关公司股权进行出资及增资已取得相应审计报告、经备案的评估报告，用于出资及增资的股权已
变更至鲁能新能源名下，历次出资及增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违反限制或禁
止性规定而转让的情形。鲁能集团增资相关工商变更正在办理过程中，预计将在本次交易置入资产变
更至上市公司名下前完成，相关事项不存在实质性障碍，不会对本次交易推进形成重大影响。

13、 报告书显示， 报告期各期末， 鲁能新能源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分别为 253,864.59 万元、
339,942.35万元和 465,588.30万元，占其对应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10.89%、10.01%和 13.51%，呈现
逐年上升趋势，主要为可再生能源补贴款。 其中，由电网公司直接支付的电价款账龄一般在 1-3 个月
内，可再生能源补贴须逐级申报纳入补贴目录或补贴清单后方可获得，结算周期一般在 2 年左右。 截
至 2021年 8月 31日，鲁能新能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余额为 16,239.42 万元。 请你公司：（1）说明鲁能
新能源应收账款周转率、坏账计提政策及比例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存在显著差异及合理性。（2）按
照应收对象分类列示截至目前鲁能新能源应收账款的账面余额、账龄、已计提的坏账准备以及预计收
回安排，是否纳入补贴目录或补贴清单（如适用），并结合补贴模式、历史回款时间等，分析说明 2 年以
上应收账款回款风险以及相应坏账计提金额是否合理充分。（3）结合可再生能源补贴标准、发放形式、
申请审批流程、下发流程及结算周期等，补充披露对补贴相关的收入确认政策，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规定，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存在显著差异及合理性。（4）结合报告期内补贴收入占比、政策变化
趋势，说明补贴退坡、平价上网等可能对置入标的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以及拟采取的应对措施。请独
立财务顾问、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问题答复
（一）说明鲁能新能源应收账款周转率、坏账计提政策及比例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存在显著差

异及合理性
1、应收账款周转率

公司 2020年度 2019年度
三峡能源（600905） 1.02 1.05
节能风电（601016） 0.87 1.10
江苏新能（603693） 1.23 1.53
太阳能（000591） 0.68 0.74
嘉泽新能（601619） 0.64 0.84
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 0.89 1.05
鲁能新能源 0.80 1.07

注：应收账款周转率=当期营业收入/[（期初应收账款账面价值+期末应收账款账面价值）/2]；
从上表对比可知，报告期内鲁能新能源的应收账款周转率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基本一致，不存

在明显差异。
2、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政策

公司 标杆电费 可再生能源补贴款 其他应收账款

鲁能新能源
按预期信用损失计提：结合账龄，对应收标杆电费及可再生能源补
贴电费组合账面余额按照报告期上年末一年期 LPR 下浮 5%进行
折现，按照账面价值与折现后金额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按照账龄组合计提 ，1 年以内
5%，1-2年 10%，2-3年 50%，3-4
年 80% ，4-5 年 90% ，5 年以上
100%。

三 峡 能 源
（600905）

按照账龄组合计提 ，1 年以内
0.3%，1-2 年 5%，2-3 年 20%，
3-4年 50%，4-5 年 80%，5 年以
上 100%。

按预期信用损失计提：结合账龄，
对应收新能源补贴组合账面余额
按照报告期上年末一年期 LPR 下
浮 10%进行折现， 按照账面价值
与折现后金额的差额计提坏账准
备

按预期信用损失计提

节 能 风 电
（601016） 按预期信用损失计提

江 苏 新 能
（603693）

按照账龄组合计提，1 个月以内
0%，1-12个月 1%，1-2 年 50%，
2年以上 100%

按预期信用损失计提
按照账龄组合计提 ，1 年以内
1%，1-2年 10%，2-3年 30%，3-4
年 50% ，4-5 年 50% ，5 年以上
100%。

太阳能（000591） 不计提 按照账龄组合计提
嘉 泽 新 能
（601619） 按预期信用损失计提

注：根据可比公司已披露的 2020年年报或招股说明书，可比公司均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以预期
信用损失为基础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减值准备。 其中江苏新能、节能风电、嘉泽新能未披露计提比例，
太阳能披露为“一般不计提坏账准备”。

由于同行业上市公司部分未单独披露应收标杆电费及应收可再生能源补贴电费， 因此合并分析
2020年鲁能新能源及可比公司应收标杆电费及可再生能源补贴款坏账准备计提。 2020年度同行业可
比上市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 应收标杆电费及可再生能源补贴
款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三峡能源（600905） 1,267,034.01 33,093.49 2.61%

节能风电（601016） 345,334.03 3,453.34 1.00%

江苏新能（603693） 135,226.18 3,657.49 2.70%

太阳能（000591） 812,880.23 - 0.00%

嘉泽新能（601619） 168,832.63 2,249.99 1.33%

鲁能新能源 348,853.71 9,103.80 2.61%

当前同行业公司计提坏账准备政策存在多种方式， 鲁能新能源的相关会计处理与同行业可比公
司不存在重大差异。相较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情况，鲁能新能源坏账准备计提政策较为谨
慎。

（二）按照应收对象分类列示截至目前鲁能新能源应收账款的账面余额、账龄、已计提的坏账准备
以及预计收回安排，是否纳入补贴目录或补贴清单（如适用），并结合补贴模式、历史回款时间等分析
说明 2年以上应收账款回款风险以及相应坏账计提金额是否合理充分

1、截至 2021年 8月 31日各公司应收标杆电费及可再生能源补贴款明细
单位：万元

客商分类 应收标杆电费
余额

应收可再生能源
补贴款余额 坏账准备 已纳入补贴目录/

清单金额
未纳入补贴目录/
清单金额 备注

国家电网 19,700.53 423,724.04 15,055.90 379,194.84 44,529.20
纳入补贴目
录/清单不存
在障碍

地方电网 716.28 37,110.48 1,169.59 37,110.48 - -

其他 134.07 - - - - -

2、应收账款账龄及收回情况
由于同行业上市公司未单独披露 2020年底应收可再生能源补贴款账龄信息， 且根据行业特点，

标杆电费的结算周期通常在 1-3个月以内， 因此账龄在 1年以上的应收账款主要为可再生能源补贴
款。

单位：万元

账龄 鲁能新能源 账龄占比 行业账龄平
均占比 节能风电 江苏新能 太阳能 嘉泽新能

1年以内 161,435.05 46.25% 43.12% 167,878.81 78,562.24 336,492.73 73,427.29

1-2年 137,494.19 39.39% 35.20% 129,537.75 40,312.73 290,687.72 75,279.19

2-3年 47,516.62 13.61% 15.38% 42,294.85 17,241.63 159,507.61 15,145.87

3年以上 2,610.42 0.75% 6.30% 6,845.29 4,233.91 79,862.24 4,985.27

鲁能新能源与同行业应收账款账龄组合构成差异不大， 可再生能源补贴款的回收期基本为 1-3
年，符合行业特点。

3、可再生能源补贴模式
在可再生能源补贴模式下， 新能源发电上网电价包括脱硫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和可再生能源

电价补贴两部分， 即发电项目实现并网发电后， 脱硫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部分由电网公司直接支
付； 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部分则需要电网企业根据补贴资金实际征收入库情况， 向国库提出资金申
领，由国家财政部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补贴企业目录，从可再生能源基金中拨付。

4、应收补贴款可收回性分析
根据《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包括国家财政公共预

算安排的专项资金（以下简称“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资金”）和依法向电力用户征收的可再生能源电价
附加收入等；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资金由中央财政从年度公共预算中予以安排（不含国务院投资主管
部门安排的中央预算内基本建设专项资金）。

从资金来源分析，应收补贴款的资金来源主要为国家财政安排和向电力用户征收，国家财政资金
为国家信用。向电力用户征收的资金已经包含在向用户收取的电费中，由电网企业代征后上缴中央国
库，拨付时直接从中央国库支出。 综合判断，新能源补贴款的资金来源主要为财政专项资金以及中央
国库，全部为国家信用，到期不能收回的可能性极小，不存在实际损失。

鲁能新能源以前年度确认的应收补贴款历史上未发生过实际损失，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尚未收回
的补贴款主要是由于补贴资金发放周期较长所致，不存在进入补贴目录/清单最终却无法收到新能源
补贴款的情况，不存在实际损失。

鲁能新能源已确认补贴收入但未纳入补贴目录或补贴清单的项目中， 部分项目已申报纳入补贴
清单，目前已进入公示或审核流程，该等项目均符合纳入补贴清单的条件，纳入补贴清单不存在实质
性障碍，在纳入补贴清单后，该等项目将能够正常结算补贴款项。其余项目并网时间较晚，尚未开始申
报，该等项目均符合纳入补贴清单的条件，纳入补贴清单不存在实质性障碍，在纳入补贴清单后，该等
项目将能够正常结算补贴款项。

综上，从资金来源、历史损失、国家政策保证分析，应收补贴款不存在不可回收的风险。
（三）结合可再生能源补贴标准、发放形式、申请审批流程、下发流程及结算周期等补充披露对补

贴相关的收入确认政策，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存在显著差异及合理
性

1、可再生能源补贴标准
根据《可再生能源法》，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上网电价，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根据不同类型可

再生能源发电的特点和不同地区的情况， 按照有利于促进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和经济合理的原则确
定，并根据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技术的发展适时调整。 实行招标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上网电价，
按照中标确定的价格执行；但是，不得高于依照上述规定确定的同类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上网电价
水平。

鲁能新能源依据新能源发电项目核准时国家能源价格主管部门确定的上网电价或特许权投标电
价与电网公司直接结算电费。根据电价政策文件，项目补贴电价为核准电价减项目所在地区脱硫燃煤
标杆电价，项目补贴标准明确，补贴电价确认政策与同行业一致。

2、发放形式
2020年 1月，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关于促进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健

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财建〔2020〕4号），政策指出“补贴资金按年度拨付。 财政部根据年度可再生能源
电价附加收入预算和补助资金申请情况，将补助资金拨付到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
任公司和省级财政部门，电网企业根据补助资金收支情况，按照相关部门确定的优先顺序兑付补助资
金。 ”

3、申请审批流程
（1）项目初审
国家电网、 南方电网和地方独立电网企业组织经营范围内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按要求申报补

贴清单，并对申报项目材料的真实性进行初审。 具体申报要求见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平台（以下简称
信息平台）公告。

（2）省级主管部门确认
电网企业将符合要求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汇总后，向各省（区、市）能源主管部门申报审核。 各

省（区、市）能源主管部门对项目是否按规定完成核准（备案）、是否纳入年度建设规模管理范围、是否
符合国家相关规划等条件进行确认并将结果反馈电网企业。

（3）项目复核
电网企业将经过确认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相关申报材料按要求通过信息平台提交国家可再生

能源信息管理中心，由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对申报项目资料的完整性、支持性文件的有效性
和项目情况的真实性进行复核，包括规模管理和电价政策等方面内容，并将复核结果反馈电网企业。

（4）补贴清单公示和公布
电网企业将复核后符合条件的项目形成补贴项目清单，并在网站上进行公示。 公示期满后，国家

电网、南方电网正式对外公布各自经营范围内的补贴清单，并将公布结果报送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和国家能源局。地方独立电网需报送所在地省级财政、价格、能源主管部门确认后，再公布经营范围
内的补贴清单。

4、下发流程
国家能源局《电网企业全额收购可再生能源电量监管办法》要求，电网企业应当严格按照国家核

定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上网电价、补贴标准和购售电合同，及时、足额结算电费和补贴。电网企业根据补
贴资金实际征收入库情况， 向国库提出资金申领， 由国家财政部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补贴企业目
录，从可再生能源基金中拨付。

5、结算周期
陆上风电、光伏发电上网电价在当地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含脱硫、脱硝、除尘）以内的部分，由

当地省级电网结算；高出部分通过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予以补贴。 发电项目实现并网发电后，燃
煤脱硫标杆电价部分，由电网公司直接支付，通常跨月结收电费，账龄一般在 1-3 个月左右。 另一方
面，可再生能源补贴发放周期较长，已经纳入补贴目录或补贴清单的发电项目，通常 1-3年收回补贴。

6、补贴收入确认依据及时点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

称“新收入准则”），鲁能新能源于 2020年 1月 1日执行新收入准则。 执行新收入准则后，收入确认方
法、依据、确认时点和销售结算方式没有发生变化。

鲁能新能源的收入确认政策为：公司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
控制权时确认收入。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控制权，是指能够主导该商品或服务的使用并从中获得几乎
全部的经济利益。 公司主营电力销售业务， 电力收入于电力供应至各电厂所在地的省电网公司时确
认。 根据经电力公司确认的月度实际上网电量按合同上网电价（含国家电价补贴）确认电费收入。

（1）补贴收入达到收入确认条件的依据
鲁能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补贴收入的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中关于收入确认条件的相

关规定，具体如下：
1）原收入准则的规定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2006）》（以下简称“原收入准则”）的相关规定，鲁能新能源可

再生能源发电项目补贴款项符合确认收入的条件，具体情况如下：
①商品所有权的主要风险和报酬已转移，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

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
因电力产品具有不可存储性，产销同步完成，在发电量上网时即供应至各地电网公司，鲁能新能

源相关项目在发电时，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以及相关政策所要求的义务，且没有保留相关的继续管
理权，也无法对已上网的电量实施有效控制，商品所有权的主要风险和报酬已转移给电网公司。 上网
电量的对价包含了补贴电价，尽管发电和进入清单具有间隔期，但根据相关规定及电价批复，项目自
发电投产之日起享受补贴电价。 因此，电量对应的收入，应当包含该部分补贴收入。

②该类补助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A 可再生能源补贴款属于国家信用
根据《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包括可再生能源发展

专项资金和依法向电力用户征收的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收入等； 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资金由中央财
政从年度公共预算中予以安排（不含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安排的中央预算内基本建设专项资金）。

从资金来源分析，应收补贴款的资金来源主要为国家财政安排和向电力用户征收，国家财政资金
为国家信用。向电力用户征收的资金已经包含在向用户收取的电费中，由电网企业代征后上缴中央国
库，拨付时直接从中央国库支出。 综合判断，新能源补贴款的资金来源主要为财政专项资金以及中央
国库，全部为国家信用，到期不能收回的可能性极小。

B 鲁能新能源发电项目符合纳入可再生能源补贴项目清单的条件
鲁能新能源已确认补贴收入的项目均已进入补贴目录/清单或进入补贴目录/清单不存在实质性

障碍。
C 历史上未发生实际损失
鲁能新能源以前年度确认的应收补贴款历史上未发生过实际损失， 目前正按照可再生能源基金

的拨付进度正常陆续回收。
③补助金额能够可靠计量
鲁能新能源与各地供电公司签订了正式的购售电合同，明确规定了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约

定按照双方确认的上网电量以及根据电价政策确定的上网电价进行结算， 故销售商品的收入能够合
理的估计。

相关项目并网发电前，已取得发改委备案并签署购售电协议，且取得了有关部门的电价批复，不
再批复电价的地区根据当地电价政策确定了上网电价。 鲁能新能源能够根据与电网公司或用户确认
的结算电量及对应的电价确认相关补贴收入，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计量。

④相关的已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对于已发生的成本，按各发电项目的实际情况进行归集汇总，可以可靠计量。 发电成本已包含了

为取得补贴电价而发生的成本，对应的也是发电的整体收入。补贴收入对应的成本均于项目发电时发
生，而非在进入清单时发生。 因此，在发电时确认补贴收入，符合成本、收入的配比原则，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基本准则》第三十五条的要求。

综上所述，相关项目在发电量上网供应至各地供电公司时，已同时满足补贴收入的确认条件，鲁
能新能源电价补贴收入的确认符合原收入准则的相关要求。

2）新收入准则的规定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17 年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的相关规定，鲁能

新能源应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确认收入。 鲁能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补贴款项在电量
上网时即符合收入确认条件，具体情况如下：

①合同各方已批准该合同并承诺将履行各自义务
鲁能新能源发电并网的项目，均与各地供电公司签订了正式的购售电合同，合同中明确了双方的

义务和权利，并确定了违约条款，对双方履约进行约束，合同各方签订合同即承诺将履行各自义务。
②合同明确了合同各方与所转让商品或提供劳务相关的权利义务
报告期内，鲁能新能源购售电合同中，明确了合同各方与所转让商品或提供劳务相关的权利和义

务。
③该合同有明确的与所转让商品相关的支付条款
鲁能新能源发电项目的购售电合同中均明确了电费结算与支付条款，并明确了电费的结算方式，

明确了与所转让商品相关的支付条款。
④该合同具有商业实质，即履行该合同将改变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风险、时间分布或金额
鲁能新能源履行购售电合同属于商业行为，能够为企业带来现金流量的增加，具有商业实质。
⑤企业因向客户转让商品而有权取得的对价很可能收回
鲁能新能源的新能源补贴款的资金来源主要为财政专项资金以及中央国库，全部为国家信用，到

期不能收回的可能性极小；鲁能新能源已确认补贴收入的项目均已纳入或满足纳入补贴清单/目录的
条件，纳入补贴清单不存在实质性障碍，鲁能新能源的应收补贴款历史上也从未出现过实际损失。 因
此，企业因向客户转让商品而有权取得的对价很可能收回。

综上，无论是新收入准则还是原收入准则，鲁能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补贴款项均符合确认
收入的条件。

（2）补贴收入的确认时点
鲁能新能源主营电力销售业务，电力收入于电力供应至各电厂所在地的省电网公司时确认。根据

经电力公司确认的月度实际上网电量按合同上网电价（含国家电价补贴）确认电费收入。
因电量具有不可储存的特点，电量上网后即供应至各电网公司，电量的使用和收益均由电网公司

控制和支配，电量上网时控制权已经转移，满足“客户拥有现时权利，能够主导该商品的使用并从中获
取全部的经济利益”即达到控制权转移条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7、同行业上市公司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收入确认情况
目前，从事可再生能源发电业务的可比上市公司在发电时确认了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收入，具体

情况如下：
选取的同行业可比
公司名称 相关政策描述

三峡能源（600905） 公司主营电力销售业务，电力收入于电力供应至各电厂所在地的省电网公司时确认。 公司根据
经电力公司确认的月度实际上网电量按合同上网电价（含国家电价补贴）确认电费收入。

节能风电（601016）
电力销售收入：电力收入于电力供应至各电厂所在地的省电网公司时确认。 公司按已收或应收
的合同或协议价款的公允价值确定电力销售收入金额。 澳大利亚电厂电力收入于电力供应至
澳大利亚电力局时确认，按当地市场公允价值确定电力销售收入金额。

江苏新能（603693）

向电力公司的电力销售：月末，根据经电力公司确认的月度实际上网电量按合同上网电价（含
国家电价补贴）确认电费收入。
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的电力销售：根据公司、用户、电网三方签订的协议，采用优先销售给用
户、余电并网直销的组合销售模式。 月末，根据各方确认的月度实际用（并网）电量按合同电价
确认收入。

太阳能（000591）
①太阳能光伏发电收入：电力收入于电力供应至各子公司所在地的电网公司或业主时确认。 ②
太阳能组件销售收入： 与太阳能组件销售相关的收入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的控制权时予以确
认。

嘉泽新能（601619） 以电力公司月末抄表日作为收入确认时点，以经双方确认的结算电量作为当月销售电量，以经
发改委核定的上网电价作为销售单价。

由上表可知， 鲁能新能源与选取的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收入确认会计政策
基本一致，会计处理符合行业惯例。

（四）结合报告期内补贴收入占比、政策变化趋势，说明补贴退坡、平价上网等可能对置入标的未
来经营业绩的影响，以及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在可再生能源行业发展初期，相关设备和技术尚不成熟，行业整体成本较高。 为了促进可再生能
源行业发展，国家自 2005 年开始先后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基
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等文件，提出由国家对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发放补贴，使得再生能源发电
项目具有一定投资回报，促进项目开发投资建设运营，以带动整个可再生能源产业链发展。

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容量突飞猛进，进而持续推动上
游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制造成本不断下降，项目造价不断降低。同时，发电企业自身不断提升运行维护
效率，降低运维单位成本。 在可再生能源消纳情况持续向好的环境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经济性
稳步提升，整个行业不再依赖补贴，进入商业化健康发展阶段。

根据《关于促进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财建〔2020〕4 号）相关规定，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将持续推动陆上风电、光伏电站价格退坡，引导陆上风电、光伏电站尽快
实现平价上网。 根据上述文件的有关精神，补贴呈现退坡趋势，陆上风电和光伏发电新投产项目的核
准电价将有所下降，补贴逐步减少，全面平价上网后电价将保持相对稳定，但运营商原已并网运营项
目的核准电价仍按原政策执行。

（下转 C11 版 ）


